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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立場》案裁決顯公義 遏止煽仇恨
懲治以假消息危害國安者 港新聞自由不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就區域法院有關「立場案」的裁決，特區政

府昨日發表聲明，發言人表示，3名被告全數被定罪，正好

彰顯公義。任何人或組織煽動仇恨，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都必然難逃法網，其惡行必定受到應有的懲治。

發言人指出，法庭在裁決理由中清楚指出，《立場新聞》的

主張是排除中國的本土主義，在修例風波期間更成為抹黑和

中傷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工具。法庭裁定涉案文章是在沒有提

出任何客觀基礎下，攻擊香港國安法、《刑事罪行條例》等

條文及相關執法及檢控程序；以假消息散播仇恨及反政府情

緒；攻擊警方執法並美化暴動者的行為。

法庭指出，《立場新聞》前後兩任總編輯鍾沛權和林紹桐在擔任
《立場新聞》總編輯期間，知悉並認同文章的煽動意圖，提供

《立場新聞》作發布平台，意圖煽動憎恨中央或特區政府及憎恨司
法。

報道建基真誠事實 方獲自由權利
法庭在裁決理由中特別指出，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19（3）條，傳媒及其工作人員在發布言論、資訊和文章時，必
須遵守及執行「特別責任和義務」，包括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公共生或風化。法庭也引用了《歐洲人權公約》關於新聞自由的
判例，指出新聞工作者必須真誠地行事，以準確事實為基礎，並提供
準確可靠的資訊，方可獲言論和新聞自由權利保障。
發言人強調，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保障言論自由、和平集

會、遊行和示威自由等基本權利。《刑事罪行條例》相關條文已經清
晰劃分非法的煽動言論和合法的建設性批評，有關用語也並非含糊。
「從法庭裁決理由可見，《立場新聞》完全罔顧客觀事實，違背國際
人權公約所強調新聞從業員必須遵守的特別責任和義務，可見個別罔
顧事實的傳媒組織及用心歹毒的反中亂港分子、外國政客和組織指稱
裁決『打壓』新聞自由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事實上，有關人等和組
織將煽動仇恨的言行歪曲成『新聞工作』，才是對香港專業新聞從業
員的最大侮辱。」
發言人表示，香港市民，包括新聞工作者，一如既往可以自由作出

基於事實的評論或批評，及依法享有和行使新聞和言論自由，無須擔
心會誤墮法網。
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在這方面，特

區政府有法必依，會繼續堅決、果斷、嚴正執法，全力有效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證據確鑿 審訊公正 並無限制批評
就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聲明，稱此案判決「證明新聞自由嚴重倒
退」，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在出席一活動後被問及有關問
題時表示：「我們非常尊重香港的新聞自由，法例上亦有所保障，所
有記者如依事實報道任何事情，我覺得不會有任何限制新聞自由的情
況出現。事實上，批評政府不是一件不可以的事，我們看到每日的新
聞報道亦有不少是批評政府，當然要看批評政府的目的是什麼。涉嫌
有犯罪的案件，一定要經過法庭、法官公平、公正審訊，有足夠證據
才可定罪，不是隨便的。新聞自由，我們是非常尊重，非常重視，所
以你所說的限制新聞自由，是不存在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網訊，針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英國外
交發展部政務次官、歐盟對外行動署發言
人等罔顧是非曲直，對香港特區法院依法
判決「立場新聞案」說三道四，外交部駐
港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並強調指出：
第一，「立場新聞」頑固抱持反中亂港
立場，不斷發表缺乏客觀事實依據的文
章，意圖挑動公眾情緒，煽動市民敵視中
央和特區政府，性質惡劣。「立場新聞」
標榜自己為一家傳媒機構，但實際上喪失
了媒體本應具備的客觀公正立場，是徹頭
徹尾的政治組織。特區法院對該機構及人
員依法懲處，是維護國家安全、捍衛香港
法治的正義之舉。
第二，在所謂「新聞自由」問題上，

西方政客一貫秉持雙重標準。他們一方面
對本國打壓新聞媒體的斑斑劣跡熟視無
睹，另一方面屢屢將「新聞自由」作為政
治工具，為反中亂港組織巧言開脫，肆意
抹黑攻擊特區法治和公正司法，鼓吹所謂
「寒蟬效應」，完全是顛倒黑白、混淆
視聽。
第三，香港國安法和特區國安條例實施
以來，新聞自由得以在安全、穩定、法治
環境下得到更好保障，這是任何不帶偏見
的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我們敦促有關政
客認清事實，停止包庇違法犯罪分子，停
止打新聞自由的幌子干預特區司法，停
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
會昨日發表聲明，指香港區域法院昨
日就一宗「串謀發布及 / 或複製煽動
刊物罪」案件，裁定三名被告（即網
媒《立場新聞》的兩任總編輯鍾沛
權、林紹桐以及營運《立場新聞》的
公司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
ed）全數被定罪。法庭根據大量確鑿
證據依法作出判決，彰顯了高度的法
治精神，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新聞
聯予以堅定支持。香港記者協會發表
所謂聲明，攻擊「新聞自由衰落」云
云，其言論嚴重歪曲事實，偏離基本
的職業操守，誤導公眾，對此予以嚴
厲的譴責。
聲明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尊重

法治精神是社會基本共識。《立場新
聞》長期以媒體身份和所謂「新聞自
由」為擋箭牌，在修例風波期間肆意
抹黑和攻擊中央及特區政府，煽動社
會仇恨。法庭以事實為準繩、以法律
為依據，裁定三名被告全部罪成，證
據確鑿，無可爭議。
聲明強調，是案無關新聞自由，而

是違法和守法的問題。事實上，基本

法及香港國安法明確保障香港居民依
法享有言論和新聞自由，尤其是香港
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新聞自由在安
全、穩定、法治的環境下得到更好的
保障。誠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所說，
香港尊重新聞自由，並有法例保障，
記者依事實報道，就不會有限制新聞
自由的情況出現。
聲明指出，眾所周知，記協是一個
聲名狼藉的團體，黑暴期間與反中亂
港媒體和外部勢力沆瀣一氣，極盡抹
黑和破壞之能事，毫無新聞團體應有
的職責操守，毫無代表性和認受性可
言。此次又無視最基本的法治常識，
與外國亂港勢力一道，對香港法治和
新聞自由作出顛倒黑白的攻擊，再次
暴露其真實嘴臉。
新聞聯表示，堅決支持特區政府繼
續堅定不移地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
任，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同時依法保
障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新聞聯堅
決反對一切亂港勢力和外國組織對香
港法治和新聞自由的攻擊抹黑，堅定
維護香港優良的新聞自由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昨日發聲
明指，《立場新聞》案件經歷了57天的審判，法庭
昨日裁判，指出其在修例風波期間成為抹黑和中傷
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工具。法官在判詞中清楚表明控
罪合憲，並裁定17篇涉案文章中11篇具煽動意圖。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認同並支持法庭的判決。
聲明指，判決出來之後，香港記協又跳出來，說什麼
案件反映香港新聞自由衰落。與歐盟所說的「新聞自由
日益縮水」如出一轍。記協從其組成到表現來看，實際
上已不能代表香港記者發言，其根本就是一個政治組
織，成為西方某些政治勢力在香港的傀儡而已。
聲明強調，新聞自由不能作為擋箭牌或幌子，用以危
害國家安全、危及公共安寧。「我們作為新聞工作者，
當然尊重和重視新聞自由，但也知道新聞自由不是無
底線的，新聞記者應以事實為依歸作客觀公正的報
道，絕不能以此為幌子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我
們相信，只要報道有事實根據，新聞自由一定受法律所
保障，只要守法，不存在限制新聞自由的情況。」

資媒會：新聞自由不能作危害國安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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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聯：堅定支持法庭裁決
嚴厲譴責記協抹黑

◆就區域法院有關「立場案」的裁決，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聲明，發言人表示，3
名被告全數被定罪，正好彰顯公義。圖為政府總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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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法院昨日裁定已停運的《立場新

聞 》 註 冊 母 公 司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前總編輯鍾沛權和前署

任總編輯林紹桐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名

成立。任何人或組織煽動仇恨，作出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受到法律懲

治罪有應得。法庭裁決嚴格基於事實，

清楚釐定罪與非罪，充分證明本港法律

保障新聞自由，只要依法依事實報道，

不存在限制新聞自由的情況。香港記協

之類所謂傳媒組織，抹黑裁決損害新聞

自由，將煽動仇恨的言行美化為「新聞

工作」，明顯混淆視聽、製造恐慌，是

對香港專業新聞從業員的極大侮辱。

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人權法

案》均有明文規定，保障言論自由、和

平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等基本權利。

本港司法獨立公正，法庭堅守法律和事

實的準則判案。法庭於本案的裁決理由

中清楚指出，《立場新聞》的主張是排

除中國的本土主義，在修例風波期間更

成為抹黑和中傷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工

具。本案 17 篇文章中，有 11 篇具煽動

意圖。法庭裁定涉案文章是在沒有提出

任何客觀基礎下，攻擊香港國安法、刑

事罪行條例等條文及相關執法及檢控程

序；以假消息散播仇恨及反政府情緒；

攻擊警方執法並美化暴動的行為。至於

6篇獲裁定沒有煽動意圖的文章，法庭

指其僅涉受訪人表述政治觀點或新聞報

道。

法庭又指出，鍾沛權和林紹桐在擔任

《立場新聞》總編輯期間，知悉並認同

文章的煽動意圖，提供《立場新聞》作

發布平台，意圖煽動憎恨中央或特區政

府及憎恨司法。法庭裁決證明，香港尊

重並依法保障新聞自由，傳媒依事實報

道，不會發生因新聞報道而違法的現

象；即使涉嫌違法，亦要經過法庭公平

公正審訊，有足夠證據才能定罪，香港

不存在濫用法律打壓新聞自由的情況。

更要看到的是，新聞自由不是絕對權

利。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法庭在裁決

理由中特別指出，根據《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3)條，傳媒及其

工作人員在發布言論、資訊和文章時，

必須遵守及執行「特別責任和義務」，

包括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

生或風化。法庭也引用了《歐洲人權

公約》關於新聞自由的判例，指出新聞

工作必須真誠地行事，以準確事實為基

礎，並提供準確可靠的資訊，方可獲言

論和新聞自由權利保障。本案被告煽動

仇恨，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寧，受到

法律制裁合法合情合理。

香港記協等打新聞傳媒幌子的政治

組織、以及外部勢力大放厥詞，詆毀法

庭裁決，作出嚴重歪曲事實、混淆視聽

的指控，非常無稽。《立場新聞》根本是

攻擊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政治平台，有關

被告罔顧客觀事實和新聞操守煽暴煽

仇，完全不屬於受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

由和權利範疇。把依法制裁煽暴煽仇行

為抹黑為「打壓新聞自由」，完全站不

住腳，必須堅決反對和駁斥、以正視

聽。

依法制裁煽仇 無損本港新聞自由
巴黎奧運內地健兒代表團昨日抵港、展開一連

3日活動。內地運動健兒在今年巴黎奧運中勇奪

40金27銀24銅的境外參賽奧運最佳成績，賽後

馬不停蹄訪港，為香港帶來振奮鼓舞正能量，充

分體現出國家對香港的重視、關懷。內地奧運健

兒是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榜樣偶像，他們為

市民帶來精彩匯演、運動示範，與香港青少年和

各界互動交流 ，激勵港人勇敢追夢、敢拚善贏，

發揚香港精神，創造香港新輝煌。

自2000年悉尼奧運起，今次是內地奧運健兒第

7次賽後組團到訪香港。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高志

丹昨帶領65名巴黎奧運健兒、8名教練等一行乘

專機抵港，受到特區政府和各界的熱烈歡迎，行

政長官李家超在禮賓府舉辦歡迎酒會，特區政府

在會展中心舉行歡迎晚宴。內地奧運健兒所到之

處，大批市民和運動迷亦自發加入歡迎行列，以

鮮花掌聲歡呼迎接健兒。

國家奧運健兒訪港 3 日，將參與今晚的大匯

演，周六將進行多個運動項目的示範表演，還將

到訪消防救護學院、香港體育學院及港島一間中

學等機構，與學生、市民和香港運動員互動交

流。港人期待，內地奧運健兒以多樣的互動交流

和示範表演，再現巴黎奧運的精湛技藝和精彩時

刻，展露內地健兒的愛國情懷和精神風貌。

今屆巴黎奧運會，國家隊創下了中國參加夏季

奧運會境外參賽歷史最好成績，堅持拿道德的金

牌、風格的金牌、乾淨的金牌，向全世界展示體

育強國的風範，港人和內地民眾一樣深感振奮、

自豪。此次訪港的內地奧運健兒，如乒乓球「六

冠王」馬龍、「跳水精靈」全紅嬋、「雙金飛

魚」潘展樂等，港人對其在奧運賽場上的拚搏故

事耳熟能詳、津津樂道。港人與這些奧運金牌選

手近距離接觸，與其一起匯演同賀，現場欣賞奧

運健兒精彩的體育項目示範表演。內地奧運健兒

勇敢追夢、永不言棄、堅毅拚搏、勇奪金牌的人

生感悟和故事，將為香港注入滿滿正能量。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巴黎奧運跳水雙金得主

全紅嬋昨日一句「有熱愛就去追吧，不要害怕失

敗」，令很多港人為之動容；巴黎奧運男子100

米自由泳金牌得主潘展樂勉勵港青「不怕苦、不

怕累、為國爭光」；巴黎奧運乒乓男團金牌得主

馬龍說，希望有更多機會，去跟香港的青少年朋

友們有更多的交流。透過此次內地奧運健兒來港

之行豐富多元的活動，港人尤其是青少年不僅可

一睹健兒風采，更可直接接受健兒們的鼓勵、引

導，種下追逐夢想的種子，激勵我們永不言棄、

堅毅奮鬥。

內地奧運健兒每次來港活動，不僅極大地增強

了港人對國家的自豪感和向心力，加深了內地和

香港民眾的深厚情誼，同時也展現香港開放包

容、文明進步的國際都會魅力。即將入讀香港教

育大學教育博士課程的花樣游泳運動員王柳懿，

昨日在傳媒見面會上表示，選擇來港升學，是因

為覺得香港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城市，有助提升

國際視野，而且香港的大學為學生提供良好教育

環境和資源。王柳懿對香港教育的讚譽，正是對

香港建設國際教育樞紐的很好宣傳。

此次特區政府安排內地奧運健兒活動體貼入

微、十分周到，將安排代表團遊覽香港著名地標

太平山頂、維多利亞公園等，內地奧運健兒巨大

的影響力，相信會極大地提升香港山水風情、文

化魅力在內地民眾及海外遊客心中的美譽度。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辦好內地奧運健兒來港活動，

讓他們對香港留下最美好印象和回憶，增進兩地

血濃於水的情誼，促進兩地攜手前行，共建文明

富強的國家。

奧運內地健兒訪港 激勵港人敢拚善贏


